
    您可選擇下列方式回傳繳款證明(務必註明義務人姓名【公司名
        稱】、身分證【公司】統一編號或執行案號)：
        郵寄
        請將繳款證明影本郵寄：10457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2段1號
        ，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北分署○○股收。
        傳真
        請將繳款證明傳真到下列承辦股別

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北分署   關心您

    繳款證明請記得回覆分署承辦股，以利銷案。


